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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97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楊惠欽大法官 提出 

本號解釋宣告行政程序法第 74條（下稱系爭規定）關於

寄存送達於依法送達完畢時即生送達效力之程序規範，與憲

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無違，本席雖勉予同意，但認解

釋理由尚有予以補充說明之必要，爰提出協同意見如下： 

送達制度之目的，是為使受送達人知悉所送達文書之內

容，進而得以為相關之因應措施。而行政程序法屬規範行政

機關作成行政處分、締結行政契約、訂定法規命令與行政規

則、確定行政計畫、實施行政指導及處理陳情等行為之程序

的法律（行政程序法第 2 條第 1 項參照），故行政程序法上

之送達規定，原則上係針對該法所稱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行為

之送達而為，合先敘明。 

 

一、 寄存送達之方法及歸類 

行政程序法所規定對特定人之送達方法，包含有本人送

達、電傳送達、補充送達、留置送達、寄存送達、公示送達

及囑託送達等（行政程序法第 68條、第 72條至第 74條、第

78條及第 86條至第 90條參照），其中第 73條第 1項規定之

補充送達與系爭規定之寄存送達，學理上有將其等均歸類為

補充送達者。
1
 

行政程序法第 73條第 1項及系爭規定第 1、2項分別明

                                                      
1 吳明軒，民事訴訟法上冊，三民，100年 10月，修訂 9版，第 409-4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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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第 1項）於應送達處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將

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受雇人或應送達處所之

接收郵件人員。（第 2項）前項情形，由郵政機關為送達者，

得將文書寄存於送達地之郵政機關。」「送達，不能依前二條

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地方自治或警察機關，

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

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

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前者為行政

程序法關於補充送達之規定，後者則為寄存送達之規定。自

此等規定內容可知，不論是補充送達或寄存送達，皆係因未

能在應受送達地會晤應受送達人，亦無從在他處會晤應受送

達人，乃以法律明定由他人代收，使生送達效力之送達方法；

而此二種送達方法，其主要差異係代收者之不同，即前者為

「應受送達人之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受雇人或應送達

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後者則為「送達地之地方自治或警察

機關」或「郵政機關」，並另為應「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

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

首，另一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

位置」之程式要求。是基於補充送達及寄存送達皆屬未能直

接對應受送達之本人送達，又為完成送達，乃以法律明定由

他人代收而生送達效力之送達方法，故上述將之皆歸類為補

充送達之分類，實有其道理，而此亦為本席以下進行送達方

法與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之比較分析時，所以於本號解釋爭執

所在之寄存送達外，另擇定屬送達方法之原則即本人送達及

行政程序法第 73條第 1項所規定補充送達之原由。
2
 

                                                      
2 行政程序法第 73條第 3項規定之留置送達，係因依法應代收人員之無正當理由拒絕收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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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號解釋爭點之源起及與本院釋字第 667號解釋之關

連 

本號解釋之爭點係系爭規定之寄存送達，其送達生效日

無緩衝期之加計，是否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

而此爭議，應可理解為與民事訴訟法第 138條第 2項及行政

訴訟法第 73 條第 3 項均已就寄存送達之生效日修正為「自

寄存之日起，經 10日發生效力」之規定，不無關連。而訴願

法第 47條第 3項所準用之中華民國 99年 5月 1日修正施行

前之行政訴訟法（下稱修正前行政訴訟法）第 73條關於寄存

送達之規定，並無如現行同條第 3項「寄存送達，自寄存之

日起，經 10日發生效力。」之內容，且此等規定曾經 98年

11月 20日公布之本院釋字第 667號解釋認與「憲法第 16條

保障人民訴願及訴訟權之意旨無違。」 

而本院釋字第 667 號解釋主要係以：「訴願人或當事人

於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時，於訴願書或當事人書狀即應載明

其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俾受理訴願機關或行政

法院得將文書送達於該應受送達人；受理訴願機關或行政法

院依上開載明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而為送達，於不

能依行政訴訟法第 71條、第 72條規定為送達時，自得以寄

存送達使應受送達人知悉文書內容，且寄存送達程序尚稱嚴

謹，應受送達人亦已居於可得知悉之地位。」及「人民於行

政訴訟之前，既已歷經行政程序與訴願程序，當可預計行政

機關或法院有隨時送達文書之可能，如確有因外出工作、旅

                                                      
為，與補充送達及寄存送達均屬單純未能會晤本人，而由他人代收之情事有較大差異，故附表

（詳第 6 頁）乃未將之併列為比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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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或其他情事而未能即時領取之情形，衡諸情理，亦得預先

指定送達代收人或採行其他適當之因應措施，以避免受寄存

送達或未能即時領取而影響其權利。」等理由，肯認修正前

行政訴訟法之寄存送達規定未加計生效之緩衝期係屬合憲。 

查依行政程序法第 34條及第 35條規定，行政程序有因

人民申請而開始者，有因行政機關職權為之者。其中因人民

申請而開始之行政程序，該個案（下稱申請發動案）在人民

以書面申請之書面申請狀或口頭申請之機關紀錄上，原則上

均應載有申請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俾供受理機

關爾後為相關文書之送達；且因行政程序係因人民申請而發

動，故人民即申請人當可預計行政機關有隨時送達文書之可

能，而得預為採行因應措施；則循上述本院釋字第 667號解

釋之解釋理由脈絡，因人民申請而開始之行政程序，行政機

關所為之文書送達，以寄存送達方式為之者，即難以寄存送

達之生效日，因無緩衝期之加計，即得謂其係違反憲法正當

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 

 

三、 本號解釋爭點之癥點 

然如上所述，行政程序除因人民申請而開始者外，尚有

因行政機關依職權而開始者，而行政機關依職權所開始之行

政程序，除行政機關有與人民為第一次接觸，例如依職權調

查事實、證據或通知人民到場陳述意見等等情事，從而取得

人民提供之送達處所資料及使人民得知行政機關可能將有

所作為者外（有此等例外情事以外之因職權而開始行政程序

個案，下稱職權發動案），此等職權發動案，原則上並無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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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釋字第 667號解釋所稱：（1）有個案之人民所提出之送

達處所資料，及（2）人民可預期行政機關有隨時送達文書之

可能而得預為採行因應措施等情事。另就寄存送達生效日是

否加計緩衝期言，「申請發動案」及「職權發動案」之分類，

雖於立法政策上非當然有予以區分之必要，然就寄存送達、

對本人送達（送達之原則）及同屬由他人代收之補充送達，

進行如附表（詳第 6頁）所列事項之分類比較後，即可知寄

存送達生效日是否加計緩衝期，實非全然無審酌檢討之空

間。 

法應與時俱進，此為一般人多能琅琅上口之文詞，而「為

求人民訴願及訴訟權獲得更為妥適、有效之保障，相關機關

允宜考量訴願及行政訴訟文書送達方式之與時俱進，兼顧現

代社會生活型態及人民工作狀況，以及整體法律制度之體系

正義，就現行訴願及行政訴訟關於送達制度適時檢討以為因

應」等語，亦經 98 年 11 月 20 日公布之本院釋字 667 號解

釋之最後一段理由書闡述在案，而此號解釋之解釋客體行政

訴訟法第 73 條，固隨即於 99 年 1 月 13 日修正公布（同年 

5 月 1 日施行）第 3項：「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 10 

日發生效力。」但非屬該號解釋客體而同屬規範寄存送達之

系爭規定則未為相應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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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收受者 本人知悉有重要郵件送達之期待

可能性 

本人知悉重要郵件與送達時

若有時間差之可歸責性 

給予送達生效緩

衝期間之必要性 

本人送達 本人 本人應知悉。 1. 原則上應及時知悉。 

2. 其知悉若有時間差，係

具可歸責性。 

無 

補充送達 

（行政程序法§73Ⅰ） 

與本人有特別關係、

為本人所預知且可得

聯絡之代收人。 

代收人為本人所預知且可得聯絡

者，故可期待本人知悉。 

1. 原則上不日即可知悉。 

2. 其知悉內容若有時間

差，係具可歸責性。 

無 

寄存送達 

（行政程序法

§74） 

因申請

發動案 

 

郵務機構、送達地之

自治或警察機關 

本人既已於申請書狀載明其住、

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就業處

所（*），且係因其申請致有應送

達之文書，故本人預知將有重要

郵件送達之期待可能性高（參照

本院釋字第 667號解釋理由）。 

1. 本人可預先妥為安排重要

郵件之收受方式。 

2. 其知悉若有時間差，係具

可歸責性。 

無 

因職權

發動案 

同上 本人預見將有重要郵件送達之期

待可能性低。 

1. 本人預作安排收受重要郵

件之期待可能性極低。 

2. 本人未能及時知悉有重要

郵件，可歸責性低。 

？ 

*請參見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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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觀上述附表之比較分析，可知在職權發動案之行政程

序，於文書係以寄存送達方式為之者，與以其他送達方法為

之時，在應受送達人方係有所差異，而基於送達，係指使受

送達人知悉有何等文件而處於可收領之地位即足之觀點，於

職權發動案之寄存送達，期待應受送達人「知悉將有關係其

權益之文件送達」及「進而預為收領之適當安排」，衡諸常情，

其可能性實甚低。尤其現今距本院釋字第 667號解釋公布時

已逾 10年，而此 10餘年間，網絡之蓬勃發達及使用之普遍

性、國際化所導致生活地域之頻繁移動，均已是普遍之社會

現象，則要求一般人對於日常生活上已甚少發生之人員親送

的文件送達，且未能預期將有重要文件會送達之情形下，應

預為能及時收領文件之安排，實非合理！故對於應受送達地

無補充送達所規定代收人、又未能會晤本人為送達之應受送

達人，雖除寄存送達之送達方法外，別無他途，但就完成送

達之公益目的與受送達人收受送達文件後所欲進行之私益

維護間的衡平上，本於對人民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之要

求，進行如送達生效緩衝期之加計等等立法政策之檢討，應

是不容怠忽之議題。 

實則，系爭規定之主管機關針對寄存送達之生效日亦是

頗為關注，僅是經多方考量後，目前仍是以系爭規定因涉及

之行政行為態樣多，且各有不同之行政管制目的及公益考

量，並常有急迫性及時效性，暨立法例上如德國法制關於寄

存送達亦無加計緩衝期始生效力之規定等由，就系爭規定所

規範寄存送達之生效日，並未為應加計緩衝期或其他具保障

人民正當法律程序內容之修正。惟查： 

（一） 系爭規定之主管機關所稱行政行為有急迫性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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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者，主要是指環境污染事件之命受處分人限期改善

及稅捐之保全或限制出境處分。然觀環境污染事件之限

期改善規定，如水污染防治法第 40條第 1項及空氣污染

防制法第 61 條、第 62 條第 1 項規定，既係命受處分人

限期改善，顯見此等受處分之事業猶在營業中，是對其等

之處分書行寄存送達之可能性實微乎極微。另關於稅捐

之保全，依稅捐稽徵法第 24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係

由稅捐稽徵機關通知有關機關或聲請法院為之，尚無庸

對納稅義務人為送達；至限制出境部分，於函請內政部移

民署限制出境時，固需同時以書面通知當事人（稅捐稽徵

法第 24 條第 4 項參照），但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6 條規

定，此等限制出國者，內政部移民署係於查驗時，當場以

書面敘明理由交付當事人，並禁止其出國。換言之，縱前

述稅捐稽徵機關限制出境通知因寄存送達而延後生效，

亦不影響此限制出境處分之執行。故而，各行政機關所舉

急迫性或具保全目的之事由，是否全然無可再進一步思

考者，實非無疑？ 

（二） 又行政程序法核屬行政機關行政行為之總則性規

定，同法第 3條第 1項即明定：「行政機關為行政行為時，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本法規定為之。」故基於行政行

為之多樣性，行政程序法本即容許各別之行政法針對個

別行政行為之特殊性，為有別於行政程序法總則性規定

之規範，僅是此等規範內容關於人民權利之保障不得低

於行政程序法之普通法規定，上述之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6

條規定即其適例。又依行政程序法第 68條第 1項規定：

「送達由行政機關自行或交由郵政機關送達。」同條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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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復規定：「行政機關之文書依法規以電報交換、電傳文

件、傳真或其他電子文件行之者，視為自行送達。」即行

政文書之送達，非僅限以郵務機關為之，行政機關亦可自

行為之，且亦可以電傳等方式為之，關稅法第 10 條第 4

項：「海關所為各項核定、處分、通知或決定之送達，得

以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行之，並於電腦記錄。」

之規定，即屬上述行政程序法第 68條第 2項規定所稱之

法規。此外，行政執行法第 4 章更有關於即時強制之規

範，可為補充。換言之，為周全行政行為之急迫性、時效

性或多樣性，在現行規範制度下，不論是自送達方法或行

政行為之選擇上，亦非全然無其他手段可資運用。 

（三） 另寄存送達之合法性，係以送達地符合行政程序

法第 72條第 1項前段：「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

事務所或營業所為之。」及第 3項：「應受送達人有就業

處所者，亦得向該處所為送達。」為前提；而於應受送達

人並未居住於所查知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亦無就

業處所，
3
至未能完成送達時，實務上通常會認此等應受

送達人屬「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而依公示送達之方

法為送達。然觀諸行政程序法第 79 條至第 81 條規定，

可知公示送達所需耗費之時日係遠多於行政訴訟法等其

他法律就寄存送達所加計之 10日生效緩衝期。準此，即

不禁令人產生於應行公示送達之個案，其行政行為之急

迫性或時效性係如何因應之疑問？ 

                                                      
3 依系爭規定之整體文義，寄存送達方法之採取係包含對應受送達人「就業處所」為送達，而

不能依對本人送達、補充送達及留置送達之方法送達之情形。然該就業處所如確屬應送受達人

之就業地點，則縱未能對本人為送達，亦難以想像會因無從以補充送達或留置送達之方式為送

達，致須為寄存送達。但因系爭規定第 1 項已規定就業處所亦可為寄存送達之應受送達地，乃

併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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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所述，主要是就目前立法政策上囿於行政行為急迫

性、時效性或多樣性之觀點，提出個人之不同面向觀察，況

送達之事物領域，係包含有法定不變期間之起算者，而此等

法定不變期間，多於人民權利之保障有重大影響，如行政救

濟期間之遵守，涉及行政救濟之提起是否合法，而此等權利

之保障，亦非現行之回復原狀規定所完全得予含括（行政程

序法第 50條參照）。是乃期待系爭規定之立法政策能更積極

為更多面向及更深入之考量，尤其在行政目的之達成，已有

其他手段可資運用下，對於寄存送達之生效日，以更多之同

理心積極考量加計緩衝期，或規劃其他針對人民可能延後收

領文件之權益保障機制，俾使寄存送達之規範內容，能更符

合現今社會現象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 


